    南投縣立國民中學暨高中附屬國中部超額教師積 分表

	姓     名
	
	性別
	
	出 生
	民國     年     月     日

	住     址
	
	電  話
	

	在本校服務
情      形
	到職    年    月
	職別
	
	身分證字號
	

	  學歷(含畢業系所)
	
	畢業證書字號
	

	       經歷
	擔任正式教師自民國    年    月至    年    月，共計年資　　年　　月，本校年資　　年。

代理校長(  )年，兼任主任/兼代主任(  )年，組長、副組長或自辦午餐秘書(  )年〈其中生教組長或教學組長     年〉，任導師或校隊指導教師 (  )年，專任教師(    )年

	登記(檢定)

科      別
	        科(     年      月         字第              號)
	其他專長
	

	
	        科(     年      月         字第              號)
	
	

	積 分 項 目
	積  分  內  容
	給 分 標 準
	教師自填

得分或減分
	學校審核得分
	備註

	年資積分(最高45分) 
	(本校)連續服務滿      年
	每滿1年給1分
	
	
	1. 本年資採計以取得合格教師證書且佔正式缺額後始得採計。

2. 年資之採計至當學年度止。

3. 未兼任導師、組長或兼代主任者屬專任教師。

4. 代理主任之年資比照主任採計。

5. 商借本府，具主任資格者比照主任年資，未具主任資格者比照組長年資採計。

6. 前奉省級以上教育主管單位借調有案者，比照商借本府積分採計。

7. 教師佔正式編制教師缺後，服義務兵役(含替代役)期間年資積分予以採計，其服務經歷積分比照專任教師積分採計。

8. 同一年度兼任之數個行政職務者，擇一採計計分。
9. 分校獨立設校之教師服務年資，應採計獨立設校前之服務年資。
10. 前經超額調入之教師，應併計其原服務超額學校之年資。(考核獎懲進修特殊事項亦同)
11. 擔任校隊指導老師，需由學校行政單位認定確有指導之事實，而非掛名。
12. 校內積分表需加註(本校)，於校外採用時
則為(本縣)積分採計。

13. 校外積分評比時，則刪除校長評比共6分

部份，年資積分總分增加為48分；特殊表現增加為15分。
14. 為尊重各校自主權，各校得自行訂定

校內超額教師辦法及積分表，在不逾越本作業要點之精神下，各校自訂校內積分表積分項目不變，積分內容授權學校可增加（如:研習、進修及著作等），但不得刪減，給分標準可微調，各單項積分項目分數調整幅度不得超過20%。各校所訂之相關辦法及積分表於函報本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校)兼任處(室)主任 /兼代主任    年    
	每滿1年給5分
	
	
	

	
	(本校)兼任生教、教學及訓育組長    年
	每滿1年給5分
	
	
	

	
	(本校)兼任組長、副組長或自辦午餐秘書         年
	每滿1年給4分
	
	
	

	
	(本校)兼任導師或校隊指導教師      年
	每滿1年給3分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      年
	每滿1年給0.5分
	
	
	

	
	曾任代理校長年資    年(不限本校)
	每滿1年給5分
	
	
	

	最近(本校)5年考績積分(最高5分)
	列四條一款     年
	每滿1年給1分
	
	
	

	
	列四條二款     年
	每滿1年給0.5分
	
	
	

	最近(本校)5年獎懲積分(最高20分) 
	嘉獎    次、申誡    次
	嘉獎1次給1分

申誡1次減1分
	
	
	

	
	記功    次、記過    次
	記功1次給3分

記過1次減3分
	
	
	

	
	記大功  次、記大過  次
	記1大功給9分

記1大過減9分
	
	
	

	特殊表現(最高12分) 
	兼任國中處室主任經歷

(每一處室任滿1.5年以上)
	二處室主任3分
三處室主任5分
四處室主任7分

五處室主任9分
	
	
	

	
	兼任國中學務(訓導)主任年資。
	每滿一年加1分
	
	
	

	
	擔任本縣國教輔導團員者
	每年2分
	
	
	

	
	擔任本縣輔導員者
	每年1分
	
	
	

	
	獲教育部核定教學卓越獎之教師(或師鐸獎)
	4分
	
	
	

	
	經本府核定有案之特殊優良教師。
	2分
	
	
	

	照顧家屬(最高12分)(每1名被照顧者僅得採計1次)

	同一住所之配偶、本人或配偶之直系一親等親屬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證明需照顧者(需持身心障礙手冊或健保重大傷病證明)。
	4分
	
	
	

	
	同一住所本人或配偶之直系二親等親屬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重大傷病證明需照顧者(需持身心障礙手冊或健保重大傷病證明)。
	3分
	
	
	

	
	同一住所之本人或配偶之80歲以上直系親屬需要照顧者。
	4分
	
	
	

	
	同一住所之本人或配偶之70歲以上未滿80歲直系親屬需要照顧者。
	3分
	
	
	

	
	本人有同一住所未滿6歲之直系親屬需要照顧者。
	4分
	
	
	

	
	本人有同一住所之6歲以上10歲以下直系親屬需要照顧者。
	3分
	
	
	

	校長評比(最高6分)
	校長基於校務考量，特殊給分。
	最高6分
	(校長自填)
	

	積      分      總        計
	
	

	申請人簽章
	人事主管簽章
	校長簽章

	
	
	


